
杭州注册公司代理记账�法院的判决书、调解书能不能作为税前扣除
凭证？

产品名称 杭州注册公司代理记账�法院的判决书、调解书
能不能作为税前扣除凭证？

公司名称 杭州好又快财务管理有限公司

价格 100.00/件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杭州市上城区置鼎时代中心4幢632室

联系电话 0571-87911962 17764573265

产品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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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判决书可以作为税前扣除凭证吗？

答复内容：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凭证管理办法》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8
年第28号）规定：第五条 企业发生支出，应取得税前扣除凭证，作为计算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时
扣除相关支出的依据。

⋯⋯

第九条 企业在境内发生的支出项目属于增值税应税项目（以下简称“应税项目”）的，对方为已办理
税务登记的增值税纳税人，其支出以发票（包括按照规定由税务机关代开的发票）作为税前扣除凭证；
对方为依法无需办理税务登记的单位或者从事小额零星经营业务的个人，其支出以税务机关代开的发票
或者收款凭证及内部凭证作为税前扣除凭证，收款凭证应载明收款单位名称、个人姓名及身份证号、支
出项目、收款金额等相关信息。

根据政策解读：（四）税前扣除凭证与相关资料的关系

企业在经营活动、经济往来中常常伴生有合同协议、付款凭证等相关资料，在某些情形下，则为支出依
据，如法院判决企业支付违约金而出具的裁判文书。以上资料不属于税前扣除凭证，但属于与企业经营
活动直接相关且能够证明税前扣除凭证真实性的资料，企业也应按照法律、法规等相关规定，履行保管
责任，以备包括税务机关在内的有关部门、机构或者人员核实。

也就是说，如果判决的内容属于增值税应税行为的，应当以“发票”作为税前扣除的凭证，而如果属于



非增值税应税行为的，比如滞纳金等，可以作为税前扣除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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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费仅取得了发票

能否税前扣除？

咨询费，本来是核算委托人就相关事项从咨询人员或公司获得意见或建议而支付的报酬，但是现在有很
多企业打着“咨询费”的噱头偷漏税。

在2014-2015年，该公司列支了大量的咨询费，占比竟高达收入的80%。而这个案件中，由于企业无法提
供完整成本、费用资料，税务局只能对其核定征收，并追缴税款678万，罚款近340万。

所以说，咨询费仅凭一张发票是无法入账的，那有的小伙伴会问了，如果在加上“咨询合同”“银行转
账凭证”的这些呢？

如果业务不真实，再多的证明资料都只是“自作聪明”，所以税务合规是必要前提！

除了咨询费外，会议费、差旅费等都是重灾区。小编在此给大家整理了几项费用的会计凭证“规范附件
明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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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8种业务不需要发票也能扣除

一、支出不超过500元

二、工资薪金

三、差旅费津贴、误餐补助等

四、从境外购进货物或者劳务发生的支出

五、出租方分摊的水电等费用

六、共同接受劳务，采用分摊方式

七、发行债券利息支出



八、支付的未履行合同的违约金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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